
关于在校生应征入伍有关学籍保留解答 
根据教育部 41号令及总参的相关文件规定，结合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

籍管理规定等规定，现对我校在校生应征入伍学生关心的热门话题进行解答： 

1：被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录取的新生应征入伍，保留学籍手续该怎么办理？ 

解答：凡是被我院正式录取的新生应征入伍，新生本人或家长或当地武装部

将应征入伍学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原件一式两份(应征地武装部签字盖章)，

录取通知复印件一份，入伍通知书复印件一份通过邮政快递邮寄至学院教务处

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教务处及时将办理好的手续快递寄回当地武装部。 

2：二年级、三年级应征入伍的学生，保留学籍手续该怎么办理？ 

解答：二年级、三年级应征入伍的学生，请班主任辅导员及时联系家长提供

学生入伍通知书复印件一份按要求联系辅导员班主任填写保留学籍申请表，班

主任辅导员签字后提交分院领导签字盖章并交教务处办理保留学籍手续，学生

退役后及时联系分院办理复学手续。 

3：三年级入伍的学生学历证书该怎么获取？ 

解答：学生在三年级应征入伍，学籍按保留学籍手续办理，原则上退役后到

校申请复学，教务处核准学生学籍及成绩，财务处核准学生缴费情况，如前两

年成绩全部合格，第三年顶岗成绩由部队服役折算免实习。①成绩全部合格不

欠费的，办理毕业证书；②不欠费，成绩部分合格，办理结业证书，并可以参

加后续两年内的清考考试，考试成绩合格的，申请结业换毕业。 

学生在三年级应征入伍，学籍按保留学籍手续办理，如入伍下半年（每

年 3-5月份）满一年需留部队继续发展不退役，需要学校为其办理毕业证书的，

如该生前四学期成绩合格，不欠费的学生，可由部队来函到学校办理毕业证书。

具体部队来函可参考以下函件。 




